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对安徽

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荃银高科”）2024 年度财

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一）销售酒粮业务所产生的应收款项的存在性和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4 和附注五、6 所述，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荃银高科

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中包括子公司四川荃银生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荃银生物” ）与三家酒厂因酒粮销售相关的交易而确认的应收账款人民

币 3,277.59 万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3,277.59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

为人民币 816.12 万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65.55 万元），账面价值为

人民币 2,461.47 万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3,212.04 万元），以及与贵

州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原值人民币 688.29 万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688.29 万元），坏账准备人民币 688.29 万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0 元），

账面价值人民币 0 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688.29 万元）。2023 年四川

荃银生物与上述三家酒厂进行酒粮销售而确认的相关收入为人民币 145.86万元。

2024 年，四川荃银生物与上述酒厂及贵州某公司签署债务债权转让协议，但是

荃银高科并未依据前述协议将上述应收账款确认为应收贵州某公司的其他应收

款，且仍按照组合方式计提上述应收账款相关的坏账准备而没有单项考虑贵州某

公司的信用风险并计提坏账准备，2024 年度针对上述应收账款计提的信用减值

损失金额为人民币 750.57 万元（2023 年度：人民币 65.55 万元）。 

对于上述酒粮销售交易相关收入及应收账款，毕马威执行了向上述酒厂致送

函证，检查与酒粮销售交易相关的物流记录、发货单或签收单等支持性文件等审

计程序，但由于未获取个别酒厂回函、个别酒厂回函金额与账面记录的应收其金



额不一致、未能对相关酒厂进行走访、以及部分单据存在缺失或信息不一致等情

形，且荃银高科公司管理层对于个别酒厂未回函、回函不一致以及部分单据异常

情形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毕马威无法获取充分的支持性资料以确认荃银

高科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的存在性和准确性。

进一步地，荃银高科公司管理层也未能就不依据三方债务债权转让协议进行上述

应收账款的分类调整，以及仍按照组合方式计提坏账准备而不单项考虑贵州某公

司信用风险的理由提供合理的解释及充分的支持性文件，毕马威也未能通过函证

或其他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审计证据，因此，毕马威也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

评价荃银高科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的准确

性，以及 2024 年度和 2023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合理性。 

因此，毕马威无法对荃银高科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2024 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的信用减值损失，2024

年度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中的年初未分配利润，202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

债表中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2023 年度合并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

和信用减值损失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及披露进行调整，也无法确定可能需要调整的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的影响。 

(二)  存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7 所述，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荃银高科公司合并资

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的存货中分别包括与辽宁某公司采购/合作相关的玉米种

子存货原值人民币 35,561.49 万元及人民币 17,273.30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

人民币 523.52 万元及人民币 518.20 万元，账面价值分别为人民币 35,037.97 万元

及人民币 16,755.10 万元。上述存货是由荃银高科公司 2023 年向辽宁某公司采购

并于 2024 年收到的玉米种子存货，以及荃银高科子公司安徽荃优种业开发有限

公司辽西分公司（以下简称“荃优辽西分公司”）2024 年基于从该公司获得的品

种使用权而制种生产的玉米种子存货两部分组成。 

对于上述相关玉米种子存货，管理层预期均能够在相关玉米种子有效期内全



部实现销售，因此仅基于相应存货的库龄计提了相应比例的存货跌价准备，但鉴

于荃银高科在 2024 年仅有少量相关玉米种子存货实现了出库销售，远低于管理

层预测的未来年度销售量，管理层未能对于其未来的年度销售预测信息提供充分

的支持性资料，毕马威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荃银高科公司期末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因此，毕马威无法对荃银高科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

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中存货的账面价值，以及 2024 年度合并利润表及利

润表中的资产减值损失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

财务报表项目及披露进行调整，也无法确定可能需要调整的金额以及对相关披露

的影响。 

上述 (一) 和 (二) 项所作的任何必要调整均可能对荃银高科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2024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2023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所

披露的信息造成相应的影响。 

毕马威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以下简称“审计准则”) 的规定执行

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

了毕马威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毕马威独立

于荃银高科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毕马威相信，毕马威获取

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公司持续跟进、协调配合年审机构的现场审计工作，多次与年审机构进行沟

通、讨论、交换意见。公司认为，年审机构出于审慎原则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提示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公司对此表示尊重。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就毕马威出具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销售酒粮业务所产生的应收款项的存在性和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1、事项说明 



荃银高科控股子公司四川荃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荃银生物”）

成立于 2021 年，宗旨为“专做酿酒专用粮全产业链”，通过“荃银高科+四川农

科院+邛崃市政府”的合作形式，从酒粮品种研发到订单粮食生产，探索种粮一

体化经营模式，发展川种、川粮、川酒等核心产业。 

2022 年，因贵州环保整治，仁怀 600 余家酒厂关停，导致高粱、小麦行情大

幅下降，酒粮存在滞销风险，为避免酒粮变质，荃银生物需要加快酒粮销售。2023

年荃银生物销售古蔺某公司、仁怀某公司、赤水某公司等酒厂高粱、小麦，年底

确认的应收账款 3,277.59 万元。 

2、公司意见 

荃银生物 2023 年开展酒粮业务时，在仓库保管、粮食组织发货、车辆调运

等均与第三方协同，在确认收入时出于谨慎性考虑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145.86

万元。 

公司已经对荃银生物与古蔺某公司、仁怀某公司、赤水某公司的合同、发票、

销售出库单、销售单、双方磅单以及物流（含货运司机）信息逐笔核对，共 64 笔

出库记录 740 余张单据，以上单据可以反映与三家酒厂的业务情况。 

在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已对古蔺某公司、仁怀某公司进行现场函证，已对

赤水某公司进行现场访谈。公司对于个别酒厂未回函、部分单据异常情形向审计

机构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公司通过调研后，认为三家酒厂仍有回款能力，相较于债务债权转让至贵州

某公司（存在涉诉风险），公司认为向三家酒厂继续回收欠款更能保障公司收回

应收款项。因此即使签订了债务债权转让协议，上述应收账款没有进行重分类。

公司对三家酒厂确认的应收账款 3,277.59 万元划分至账龄组合，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1-2 年账龄所对应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累计计提了 816.12 万元信用

减值准备。 

公司认为销售酒粮业务所产生的应收款项存在性有单据支持，应收账款的账

面价值可以公允反映其未来可回收价值，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是合理的。 



(二)  存货账面价值的准确性 

1、事项说明 

荃银高科玉米业务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和东华北区域，辽宁区域以高

产、大穗、中熟、低密度种植品种为主，短期内公司无法满足市场对区域品种的

需求，需要通过与产品优势企业进行合作来实现规划目标。 

辽宁某公司是位于东北的专业化种业公司，在玉米新品种选育上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先后育成多个玉米品种。其中品种 85 号被农业部列为 2024 年农业主导

品种，品种 85 号、品种 52 号均被列入辽宁省 2024 年主推玉米品种名单。 

由于辽宁某公司的品种在东北市场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有效的突破公司玉

米业务的局限性，2023 年 9 月双方开始进行业务合作，辽宁某公司将品种 85 号、

品种 52 号两个主销品种部分省份的代理销售权授权给荃银高科，荃银高科在了

解市场表现和基地产量的基础上制定了采购数量，并按照行业代理商付款惯例，

支付了全额种款，种子至 2024 年 6 月完成入库。为了能够更好得实现公司玉米

种子的经营战略目标，荃银高科与辽宁某公司总结前期合作经验调整合作方式，

2024 年 6 月成立安徽荃优种业开发有限公司辽西分公司（以下简称“辽西分公

司”），并将辽宁某公司已签订的生产合同全部转移至辽西分公司，生产的种子

于 2024 年下半年陆续入库。 

2024 年以来，国内玉米粮价持续下行，农户玉米种植意愿低迷；市场玉米种

子库存总体严重供大于求，部分公司大量向市场降价抛售，叠加辽西分公司主销

品种存在的市场套包现象，造成 2024 年下半年、2025 年一季度整体销售进度较

慢。 

2025 年 1-4 月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实施了盘点、抽样检验、询证、访谈等

多项审计程序，公司也向审计机构提供了其要求的全部材料。 

2、公司意见 

在合适的储存条件下玉米种子的保质期一般在 5 年左右，在品种权保护期内

只要有市场就一直可以销售。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根据库存种子的库龄计提了相



应比例的存货跌价准备。公司认为，上述玉米种子库龄不超过 2 年，质量合格、

市场表现良好、种植户接受度高，同时公司也将采取多种措施来保障种子未来 2

年左右能全部实现销售。目前上述玉米种子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再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公司已经对于其未来的年度销售预测信息给审计机构提供了合理的解

释及充分的支持性文件。公司认为相关玉米种子存货账面价值是准确的。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认为销售酒粮业务所产生的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是准确的，净额法确认

收入和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的；公司认为存货账面价值是准确的，根据种

子的库龄计提了相应比例的存货跌价准备是合理的。因此，公司认为保留意见涉

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四、公司相关机构意见 

1、年审机构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意见交换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

此事，经多次线上线下讨论，双方多次交换意见，给年审机构提供充分材料，使

其了解业务情况及种业行业特性。公司于 4 月 27 日收到毕马威对 2024 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基础草稿。 

2、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该

报表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同时公司已设计、执行并

维护了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 

五、消除保留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及时间 

1、针对销售酒粮业务所产生的应收款项，公司将安排专人负责、律师介入，

积极追讨三家酒厂的应收账款，力争未来 2 年左右的时间收回账款。同时，公司

也将责成并指导荃银生物在后续经营中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 

2、针对玉米种子库存，基于推广品种的优异特性，通过采取控制货源、市

场秩序维护、维权打假、多渠道宣传等多种措施来保障未来 2 年左右全部实现销

售。同时，为提高经营团队积极性，已制定了 2025 年度的目标责任并以此作为

业绩考核指标，保障未来销售目标的实现。 



3、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强运营管控。2024 年公司通过内控体系建设项目，

推进建立适应集团化发展的高效管理模式，以实现母子公司协同稳定发展。下一

步，公司将以内控体系建设为抓手，着力强化内控制度、流程，进一步增强运营

管控，提升管理水平，保障各业务的科学性与规范化。 

2024 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将及时加强与投资者、债权人、监管机构等相关

方的沟通，充分说明公司的判断依据和事实，将公司的非标意见性质与其他公司

的非标意见性质相区别，尽力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 

特此说明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